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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

商业街区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

湛府〔2012〕75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奋勇经济区管委会，市府直属

各单位：

现将《湛江市商业街区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城市规划局反映。

湛江市人民政府

2012 年 10 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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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商业街区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商业街区建设步伐，引导商业街区向特色化、专业化方向

发展，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，优化城市景观，提升城市品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城乡规划法》和《湛江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以下简称技术规定）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湛江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商业街区的城市规划、设计和

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商业街区是指具有数量众多或规模较大的商业服务业建筑，以带状街

道或块状建筑形态组成的区域性商业集群，包括商业街、城市综合体、单体建筑面

积 3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服务业建筑。

第四条 商业街区应当结合建设规模、特点、风格和档次统一规划，并按修建

性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的深度要求进行编制。

第五条 城市规划为商业街区的建设用地，其项目开发强度、建筑退让、绿地

率等规划指标可在技术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放宽，但须对交通、环境和景观等方面影

响进行综合论证，论证可行的，按程序批准后执行。

第六条 商业服务业类用地需要兼容住宅的，住宅部分的容积率指标按技术规

定住宅类容积率确定，且商业服务业类建筑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应大于项目用地计

算容积率总建筑面积的 50%。

第七条 商业街一层骑楼或二层及以上裙房外侧作为公共廊道，且骑楼或廊道

进深 4至 5米的，建筑面积不纳入容积率指标计算，并按骑楼或廊道建筑面积的 1.5

倍奖励建筑面积，骑楼按其建筑面积的 50%计算建筑密度。骑楼或廊道的进深不足 4

米或超过 5米部分不纳入奖励范围。

第八条 商业街道路宽度宜为 15～20 米，商业建筑裙楼退让步行街道路红线 3

米。当商业建筑裙楼一层设骑楼及二层以上外侧设置连廊的，商业建筑裙楼可紧邻

步行街道路红线设置，但其塔楼建筑须满足建筑间距和城市景观要求。

第九条 商业街区应维持视觉的连续性，相邻地块的商业建筑裙楼应拼接，建

筑拼接部分可紧邻项目用地红线。拼接的商业建筑立面风格在规划没有特殊要求的

情况下，后建的须与先建的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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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临街商业建筑按规划要求设置骑楼和连廊的，骑楼和连廊的高度应统

一，并与主体建筑风格相协调。规划设置跨街廊道的，其梁底净高必须满足消防车

通行要求。

第十一条 商业街区建筑裙楼层高不大于 6 米，商业建筑的门厅、中庭等有特

殊使用功能的部分可适当放宽，但经规划批准的建筑层高不得设置夹层。

第十二条 商业街区和单体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服务业建筑地下空

间在满足停车位、人防等配套设施建筑面积的前提下，地下空间作为商业用途的建

筑面积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。

第十三条 商业服务业超高层建筑（不含屋顶附属建、构筑物）按照超高层不

同高度部分给予容积率分段奖励：建筑高度在 100 米以下部分，建筑面积按现行规

定计算容积率；建筑高度在 100～150 米部分，建筑面积按 50%作为奖励面积；建筑

高度大于 150 米部分，建筑面积为全额奖励面积。超高层建筑奖励面积不纳入容积

率计算，不视作对原规划容积率的突破。

第十四条 鼓励建设城市标志性建筑，对单体商业服务业建筑高度在 300 米以

上的，其超高层部分缴交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其它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属于湛江

市权限范围内的，扣除征收费用后政府安排等额财政资金支持。

第十五条 商业街区绿化广场用地不小于 30％。鼓励商业建筑裙楼屋顶绿化，

商业建筑裙楼屋顶覆土厚度 0.5 米以上的绿化投影面积按绿地面积的 30％计算绿地

率。

第十六条 商业街区外侧沿城市道路规划设置防护绿地的，可结合广场一并设

置，防护绿地的宽度可适当减少，但防护绿地宽度最低不得小于 5 米，且建筑退

让道路红线距离不得小于原规定要求。

第十七条 商业步行街区应突出主要出入口的设计，沿商业步行街长轴向建筑

一层外墙宜采用透明玻璃，以营造商业氛围。商业步行街应有良好的空间尺度感，

规划适合步行的街道建筑尺度，并控制高层建筑体量对步行街的影响。

第十八条 彰显地方建筑特色，着重打造建筑立面的韵律感。商业服务业建筑

裙楼宜采用湛江传统优秀建筑风格和元素符号（体现在门、窗、柱、梁、廊、檐和

建筑用材上），商业服务业建筑亦可采用简欧和苏式建筑风格和造型。

第十九条 历史传统街区应按历史原貌进行恢复，尊重合理宜人的传统街区尺

度和比例。历史传统街区规划为商业步行街的，其建筑、道路等应按历史街区原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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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缮复建，并配套完善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。

第二十条 新建的商业街区应整体规划设计，街区内相邻商业地块的地下空间

应连通使用。商业项目单独设计的，必须留有与相邻地块地下空间连通的对接通道。

连接两个相邻商业地块之间负一层通道应实行坡道共享。商业街区负一层层高宜统

一为 7 米，负一层顶标高与室外地面±0.0 标高之间 2米深度应为植树绿化和地下管

线的敷设空间。

第二十一条 商业街区临街建筑的外挑建（构）筑物、台阶、平台、楼梯、建

筑基础、地下建筑、地下管线等，除跨街廊道、地下通道及项目用地连接城市的地

下管线外，不得伸入道路红线内。

第二十二条 新建商业街区的货运装卸泊位不得在城市道路及道路退让用地范

围内设置，应在商业服务业建筑的地下层内设置货运装卸泊位和货运通道，且不得

在城市主干道上设置机动车出入口。

第二十三条 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服务业项目，必须对其所在片区

及区域进行交通影响分析。交通影响分析结论中应对项目的交通组织及停车位配置

作出明确规定，且不得低于技术规定停车位配置指标。

第二十四条 超高层酒店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的建筑部分，地下停车位按每 100

平方米建筑面积配置 0.5 个汽车停车位，可不配置自行车停车位。

第二十五条 商业服务业建筑的屋顶和裙楼应设置夜景灯光，通过灯光照明和

灯箱广告，营造繁华、浓郁的商业氛围和街区形象。

第二十六条 商业服务业建筑户外招牌大小和位置应当统一设置。户外招牌的

下端距地面净高不得小于 3 米，且不得低于骑楼或悬挑架空部分的底沿，上端不得

高于建筑物檐口底面或女儿墙，左右不得突出墙面外轮廊线，招牌面突出墙面距离

不得大于 0.3 米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尚未包括的内容及相关技术指标，按照相关法规、规范及

技术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本办法实施前商业街区建设项目规划

方案已经批准但尚未实施的，规划方案可按本办法修改后，按审批程序批准变更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湛江市城市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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